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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2 2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0 9 0 0 0 8 3 0 3 1 號 

茲制定農田水利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農田水利法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2 日公布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 一 條  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，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展，

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、維護及管理，以穩定供應農業發

展所需之灌溉用水及擴大灌溉服務，並維護農業生產與提

升農地利用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事宜，特制

定本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 農田水利事業：指運用人為或自然之方法於主管

機關劃設之農田水利事業區域或農田水利設施範

圍內從事農田灌溉、農田排水及相關事項。 

二、 農田水利設施：指本法施行前由農田水利會所轄

與本法施行後由主管機關新設之農田水利所需取

水、汲水、輸水、蓄水、排水與其他構造物及其附

屬構造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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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主管機關應依河川水系、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劃設農

田水利事業區域，並公告之；其變更、廢止時，亦同。涉及

原住民族地區者，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

公告之。 

主管機關應依水源條件、區域水資源統籌調度、農業經

營規劃及農田水利設施功能，訂定前項農田水利事業區域

內之灌溉制度，並公告之；其變更、廢止時，亦同。 

第一項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劃設基準、變更、廢止、前

項灌溉制度之訂定基準、變更、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

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章 農田水利設施之劃設及管理 

第 五 條  主管機關應劃設農田水利設施範圍，加以管理維護，並

公告之；其變更、廢止時，亦同。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，由

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前項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劃設基準、管理維護、變更或

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水利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農田排水，應配合依水利法公告

之逕流分擔計畫及水利主管機關之防洪規劃，分擔鄰近區

域洪水。 

第 七 條  農田水利設施工程屬一定規模以上之規劃、設計及監

造，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。但主管機關自

行辦理者，得由主管機關內依法取得相關專業技師證書者

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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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一定規模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依農地重劃條例辦理農地重劃之農田水利設施工程，

不適用第一項規定。 

第 八 條  任何人不得任意變更或拆除農田水利設施。但為提高

土地運用效益、增進公共利益、供公共建設所需或周遭農田

已變更為非農業使用，申請人得檢附計畫書，向主管機關申

請許可後，依許可內容辦理變更或拆除，並負擔其費用。 

前項申請人資格、申請程序、計畫書應記載內容、應檢

附文件、許可條件、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

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九 條  新建或改善農田水利設施所必需之工程用地，得以撥

用、設定地上權、不動產役權或租用、協議價購、徵得土地

所有權人同意或徵收等方式取得。 

第 十 條  農田水利設施發生損害，有立即危害人民生命、財產安

全之虞時，主管機關得將設施拆除、徵用搶護必需之物料、

機具、設施、土地或徵調人工，或為其他必要之緊急處置。 

人民因前項拆除、徵用、徵調或其他緊急處置遭受損失

者，得向主管機關請求補償。但損失之發生係因可歸責於該

人民之事由者，得不予補償。 

前項損失補償，應以金錢為之，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損

失為限。損失補償應自知有損失時起，二年內請求之。但自

損失發生後，經過五年者，不得為之。 

依第二項規定之補償或計價；其基準、程序、給付方式

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一 條  本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使用之土地，應照舊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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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土地屬得無償撥用之國有土地者，由主管機關指

定其所屬機關，徵得管理機關同意，會同辦理管理機關變更

登記，並由該指定之所屬機關管理。 

前項土地不得列入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

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資產。 

第三章 灌溉排水管理 

第 十二 條  農田水利設施不得兼作其他使用。但不妨礙原有功能

運作及維護者，申請人得檢附計畫書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許

可，兼作其他使用。 

前項之兼作使用項目、申請程序、計畫書應記載內容、

應檢附文件、許可條件、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三 條 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，非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擅自施

設銜接農田水利設施之溝渠、箱涵、排水管線或其他構造物

（以下簡稱擅設物）。 

本法施行前既存之公共排水系統設施，得為從來之使

用，不適用前項規定。但辦理改善、復舊或拆除者，仍應依

前項規定申請許可。 

本法施行前未經許可，已施設於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

之擅設物，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使用、予以封閉或令施設人

拆除；其有危害人體健康、農業產業或生物安全之虞者，主

管機關並得立即拆除或採取其他必要處置。 

第一項申請之程序、應檢附文件、許可條件、廢止許可

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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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四 條 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，未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擅自

排放非農田之排水；其屬灌溉專用渠道原則禁止。 

前項具非農田排水之需求者，應檢附計畫書向主管機

關申請許可，其排放水質並應符合公告灌溉水質基準值。 

前項灌溉水質基準值、申請程序、計畫書應記載內容、

應檢附文件、許可條件、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

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五 條 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二項規定灌溉水質之基準值檢測

方式、品質管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，由主管機關會商中

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六 條 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，禁止為下列行為： 

一、填塞圳路。 

二、毀損埤池、圳路或附屬構造物。 

三、啟閉、移動或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。 

四、棄置廢土或廢棄物。 

五、採取或堆置土石。 

六、其他妨礙農田水利設施安全或功能之行為。 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灌溉用水，禁止擅自引取。但依

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灌溉制度或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引取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依前項但書規定申請之程序、應檢附文件、許可條件、

廢止許可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七 條  主管機關得於農田水利事業區域內，視地方灌溉需求

成立水利小組；水利小組置小組長一名，為無給職，協助推

動各該水利小組之灌溉用水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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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水利小組之成立、任務、成員組成、小組長產生方

式與辦理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四章 農田水利事業灌溉管理組織及

人員 

第 十八 條  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區域之灌溉管理，得於

所屬機關內設置灌溉管理組織，辦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農田水利用水調配及管理。 

二、灌溉用水秩序維護及水利小組業務輔導。 

三、農田水利設施興建、管理、改善及維護。 

四、農田水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。 

五、 灌溉管理組織內專任職員（以下簡稱農田水利事

業人員）之人事管理。 

六、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所屬資產管理及收益。 

前項灌溉管理組織專任職員之訓練及進修事項，得委

由主管機關捐助設立財團法人辦理。 

第一項灌溉管理組織之設置、辦理事項之範圍及其他

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九 條  本法施行前，由農田水利會依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

二十二條所定規則任用之人員，於本法施行後，主管機關應

繼續進用為農田水利事業人員，且其所任職務，應與原任職

於農田水利會之職務等級相當。 

前條灌溉管理組織內新進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之甄試，

由主管機關辦理。 

農田水利事業人員，其甄試、進用、薪給、就職離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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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績獎懲、退休、資遣、撫卹、保險與其他權益保障及人事

管理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。 

第 二十 條  本法施行前，由農田水利會僱用之技工、工友、報請

主管機關核定後僱用之約僱人員及駐衛警，於本法施行

後，由主管機關之所屬機關依其適用法令及原僱用條件繼

續僱用。 

前項約僱人員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。 

第二十一條  主管機關得邀集專家學者、地方人士、實際耕作之農

民，組成各地方農田水利事務諮議會，農民人數應不少於三

分之二。 

前項農田水利事務諮議會得提供供水服務及農民紛爭

協調等相關工作之諮詢服務；農田水利事務諮議會委員均

為無給職。 

第五章 農田水利事業經費 

第二十二條  主管機關為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及維護第十八條所定灌

溉管理組織之營運，應設置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，其來源

如下： 

一、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。 

二、 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依第十二條第一項、第十三

條第一項、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許可時所收

取規費及依第二十五條規定向使用者收取費用之

收入。 

三、租金及利息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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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資產處分或活化收益收入。 

五、其他收入。 

前項作業基金之用途如下： 

一、 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、改善、保養及管理事項

之支出。 

二、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務之支出。 

三、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費。 

四、原農田水利會所屬農田水利設施所需使用土地之

承租或用地取得事項之支出。 

五、其他與農田水利事業有關支出。 

第一項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應依各農田水利事業分

別設置專戶。 

第一項各款收入免徵營業稅。 

第二十三條  農田水利會改制後資產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，並納

入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。 

前項資產移轉予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時，免收

一切稅捐。 

為籌措農田水利事業經費，第一項由國家承受資產之

使用、收益及處分均以活化收益方式辦理，不受國有財產法

第二十八條、第四章及第六章之限制；其活化收益之項目、

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各機關依法

撥用者，應辦理有償撥用。 

第一項資產不受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但書、平

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十一

條第二項有關公有土地無償撥充或抵充規定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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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田水利會改制後，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原屬農田水

利會之土地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逕為登記，

其所有權人欄註明為國有，管理機關由主管機關指定所屬

機關為之。 

第二十四條  為維持農田水利設施營運所需，主管機關應以年度預

算撥款至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

業基金。 

前項年度撥款之計算標準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主管機關因應地形須以加壓供應灌溉用水者，得向使

用者收取額外增加之操作及設施維護等相關費用。 

前項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六條  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每年應提撥部分財產處分所得

價款，辦理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照舊使用土地之承租或

用地取得。 

第六章 罰  則 

第二十七條 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前項情形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

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致

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十五

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第二十八條  以強暴、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使管理人員啟閉農田水

利設施範圍內水門、閘門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
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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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行為致生公共危險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聚眾犯前二項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 
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二十九條 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擅自

排放非農田之排水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

罰鍰。 

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許可排放非農田之排水，不符合灌

溉水質基準值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前項行為人屬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者，處新臺幣三千

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有前三項所定情形之一，且有危害農業產業、生物安

全或人體健康之虞者，得加重其罰鍰最高額至新臺幣二千

萬元。 

依前四項規定處罰者，主管機關並得令其限期改善；屆

期未完成改善者，並得按次處罰。情節重大者，得廢止其排

放許可。 

第 三十 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

三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完成改善者，

得按次處罰： 

一、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變更

或拆除農田水利設施或未依許可內容辦理變更或

拆除。 

二、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兼

作其他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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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於

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施設擅設物。 

四、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，於農田水利設施範圍

內為禁止之行為。 

五、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擅

自引取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之灌溉用水。 

第三十一條  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、前條第四款、第五款所定情形之

一，其情節輕微者，得先令其限期改善，已改善完成者得減

輕或免予處罰。 

前項情節輕微之認定、減輕或免予處罰之標準，由主管

機關定之。 

第七章 附  則 

第三十二條  下列土地經依法申請從事農田水利事業以外之使用

者，應徵得主管機關同意： 

一、 本法施行前屬農田水利會事業用地，且其土地使

用地類別屬水利用地。 

二、 主管機關依法撥用、協議價購或徵收，供農田水利

設施所用之土地。 

三、經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告為農田水利設施範圍

內之土地，且其土地使用地類別屬水利用地。 

前項土地之清冊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第三十三條  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三十四條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自本法施行之日起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不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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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5 日 

特任羅昌發為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5 日 

特任張小月為駐奧地利大使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5 日 

特任劉世忠為駐匈牙利大使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7 日 

特任黃榮村為考試院第十三屆院長，周弘憲為考試院第十三

屆副院長，陳錦生、吳新興、楊雅惠、王秀紅、周蓮香、姚立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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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萬‧納威 Iwan Nawi、何怡澄、陳慈陽為考試院第十三屆考試

委員。  

任期均自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31 日止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2 1 日 

特任陳菊為監察院第六屆監察委員並為院長；兼任監察院國家

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。 

特任鴻義章 Upay Radiw Kanasaw、田秋堇、紀惠容、王幼玲、

王榮璋、高涌誠、葉大華、范巽綠、陳景峻、趙永清、葉宜津、

蔡崇義、郭文東、蘇麗瓊、王麗珍、施錦芳、林文程、賴鼎銘、

林國明、蕭自佑、賴振昌、張菊芳、林郁容、林盛豐、浦忠成、

王美玉為監察院第六屆監察委員。 

任期均自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。 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7 月 1 6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9 0 0 0 4 2 2 6 0 號 

茲授予美國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榮譽主任暨法學教授孔傑榮

大綬景星勳章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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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記事期間： 

109年 7月 10日至 109年 7月 16日 

7月 10日（星期五） 

˙視察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（臺中市沙鹿區） 

˙參拜草屯紫微宮（南投縣草屯鎮） 

˙參拜竹山克明宮（南投縣竹山鎮） 

˙參拜社寮紫南宮（南投縣竹山鎮） 

˙參拜軍功寮福順宮（南投縣南投市） 

7月 11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月 12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月 13日（星期一） 

˙接見第 27屆「傑青獎」得獎代表、指導老師暨國際傑人會重要幹

部一行 

7月 14日（星期二） 

˙蒞臨台糖東海豐農業循環園區啟用典禮致詞暨參訪東港漁港漁產

品直銷中心及接受媒體相關時事提問（屏東縣） 

7月 15日（星期三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月 16日（星期四） 

˙視導漢光 36號演習三軍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（臺中市清水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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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09年 7月 10日至 109年 7月 16日 

7月 10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月 11日（星期六） 

˙探視漢光演習預演傷者暨慰問殉職者家屬（高雄市、雲林縣） 

7月 12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月 13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7月 14日（星期二） 

˙蒞臨「美力台灣 3D」10週年感恩記者會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） 

7月 15日（星期三） 

˙參訪財團法人台北市失親兒福利基金會（臺北市松山區） 

7月 16日（星期四） 

˙蒞臨工具機口罩國家隊感恩會致詞（臺中市西屯區） 


